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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
 

一、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

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0年 1月 22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月 16 日，有关会议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月 6

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

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20-002。 

二、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提案程序 

2020年 1月 10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 9.39%股份的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书面提交的《关于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临时提案函》 ，提请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中增加临时提案。 

（二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

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银基集团）现持有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银基烯碳）108,454,05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9.39%，为

银基烯碳控股股东。近期，银基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由黄远成先生变更为黄炜彬先生，

相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鉴于银基集团控股权已发生转移，银基集团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，使得银基烯

碳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为完善银基集团及银基烯碳的治理结构、保障银基集团与银

基烯碳的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，并保障其正常经营运作，控股股东银基集团现提议银

基烯碳董事会、监事会提前换届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银基烯碳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现向银基烯碳董事会发送本提案函，提请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及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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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》，议案内容如下： 

1、临时提案名称及具体内容 

（1）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推荐黄炜彬先生、尉文平先生、邢

春琪先生、黄源先生、张海军先生 5 人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三年。 

（2）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推荐吴支持先生、张华龙先生 2 人

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，与银基烯碳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

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，任期三年。 

2、声明 

银基集团特此声明，本临时提案内容符合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

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  

（三）审查意见说明 

经审核，董事会认为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提案人资格，提案时间

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

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，于 2020 年 1月 6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。 

四、调整后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

（一）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

（二）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

（三）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

案函》 

 

 

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0年 1月 13日 


